
附件2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规则
适用指引第2号——发行承销违规行为
监管（2026年修订）》修订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有关要求，持续提升发行承销监管工作的规范性和透明度，结合监管实践，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2号——发行承销违规行为监管（试行）》（以下简称《发行承销违规行为监管指引》）进行了修订，进一步完善发行承销违规行为监管标准。现将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2023年9月，为规范本所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自律监管工作，提升监管透明度，本所制定发布了《发行承销违规行为监管指引》，明确发行承销各环节监管对象典型违规行为、处罚标准以及考量因素等内容。指引发布以来，整体运行良好，有效提升发行承销监管工作规范性，引导市场参与主体规范行为，维护发行承销秩序。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面加强监管、提升监管效能等要求，结合监管实践需求，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发行承销违规行为监管标准。本次修订《发行承销违规行为监管指引》突出精准监管、科学问责导向，进一步细化监管裁量规则，完善发行承销环节违规情形，增强规则完备性与适应性，切实做到严而有度、严而有方、严而有效。
二、修订内容
[bookmark: _GoBack]本次修订在保持《发行承销违规行为监管指引》基本体例不变的基础上，对部分条款进行了针对性补充和完善。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是完善监管原则和整改要求。在总则部分明确实施自律管理措施“坚持分类处置、精准监管、科学问责”的原则，做到过罚相当。同时，进一步明确监管对象被采取措施后相关自查整改要求。
二是完善违规量罚认定情形。其一，完善违规情节轻重认定标准，细化对违规行为引发负面舆情、造成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等考量因素。其二，完善从重处理情形，将违规行为涉及资本市场行贿或者受贿情形纳入从重处理情形。其三，完善从轻减轻免予处理情形，将采取有效措施减轻不良影响、中介机构勤勉尽责履行相关核查义务作为酌情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的情形。
三是完善发行承销环节具体违规情形。细化证券公司出具新股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违规情形，明确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及中长期股价表现情况的事后监管标准；完善中介机构收费违规情形覆盖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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